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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营业员

国家职业标准

（征求意见稿）

1 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邮政营业员

1.2 职业编码

4-02-07-01

1.3 职业定义

从事邮件收寄、报刊收订、邮政汇兑、代办、集邮、票务等业务办理工作的人员。

1.4 职业技能等级

本职业共设五个等级，分别为：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

一级/高级技师。

1.5 职业环境条件

室内。

1.6 职业能力特征

具有较强的听写、观察、理解、表达、应变、人际交往能力，思维敏捷、口齿清楚。

1.7 普通受教育程度

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力）。

1.8 职业培训要求

1.8.1 培训参考时长

五级/初级工不少于 120 标准学时；四级/中级工不少于 104 标准学时；三级/高级工不

少于 88 标准学时；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不少于 72 标准学时。

1.8.2 培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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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的教师应具有本职业三级/高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技

能等级）证书或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培训三级/高级工的教师应

具有本职业二级/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或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

职务任职资格；培训二级/技师的教师应具有本职业一级/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技能等级）

证书或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培训一级/高级技师的教师应具有本职业一

级/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证书 2 年以上或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2 年以上。

1.8.3 培训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培训在标准教室或计算机机房内进行；技能培训在配备有相关设备和业务软

件、模拟邮政营业业务的场所进行。

1.9 职业技能评价要求

1.9.1 申报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1）年满 16 周岁，拟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①工作。

（2）年满 16 周岁，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

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3 年。

（3）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②的技工院校或中等及以上职业院校、专科及以上普通高

① 相关职业：邮件分拣员、邮政投递员、邮件转运员、邮政储汇业务员、报刊业务员、集邮业务员、邮政市场业务员、

机要通信业务员、快递员、快件处理员等，下同。
② 本专业或相关专业：邮政快递运营管理、邮政快递智能技术、邮政通信管理、邮政快递管理、邮政快递安全技术、服

务外包、连锁经营与管理、客户信息服务、跨境电子商务、移动商务、艺术设计与制作、资产评估与管理、政府采购管

理、金融服务与管理、金融科技应用、保险实务、信用管理、证券实务、国际金融、农村金融、会计信息管理、大数据

与财务管理、大数据与会计、大数据与审计、统计与大数据分析、统计与会计核算、市场调查与统计分析、关务与外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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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学校毕业证书（含在读应届毕业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0 年。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

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4 年。

（3）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后，累计从事本

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

（4）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技工院校高级工班及以上毕业证书（含在读应届毕业

生）。

（5）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并取得高

等职业学校、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在读应届毕业生）。

（6）取得经评估论证的高等职业学校、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

的毕业证书（含在读应届毕业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

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

（2）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后，累计从事本

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并在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后，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

服务、工商企业管理、商务管理、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农村电子商务、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文化创意与策划、文化

产业经营与管理、企业数字化管理、经济统计学、国民经济管理、商务经济学、劳动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金融工

程、保险学、金融数学、经济与金融、精算学、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国际经济与贸易、贸易经济、国际经贸规则、

统计学、应用统计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管理科学、保密管理、市场营销、财务管理、国际商务、人力资源管理、审

计学、劳动关系、零售业管理、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档案学、电子商务、电子商务及法律、包装设计等，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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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后，累计从事本

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

（4）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高级技工

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2 年。

（5）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满 2 年的技

师学院预备技师班、技师班学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

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

（2）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

并在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从事本职业或相

关职业工作满 1 年。

（3）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后，累计从事本

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

1.9.2 评价方式

分为理论知识考试、技能考核以及综合评审。

理论知识考试以笔试、机考等方式为主，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职业应掌握的基本

要求和相关知识要求；技能考核主要采用现场操作、模拟操作等方式进行，主要考核从业

人员从事本职业应具备的技能水平；综合评审针对技师、高级技师，采取审阅申报材料、

答辩等方式进行全面评议和审查。

理论知识考试、技能考核和综合评审均实行百分制，成绩皆达 60 分（含）以上者为

合格。

1.9.3 监考人员、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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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知识考试中的监考人员与考生配比不低于 1：15，且每个标准教室不少于 2 名考

评人员；技能考核中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不低于 1：5，考评人员为 3 人（含）以上单数；

综合评审委员为 3 人（含）以上单数。

1.9.4 评价时长

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不少于 90 min；技能考核时间不少于 60min；综合评审时间不少于

30 min。

1.9.5 评价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或按考试系统配备的计算机机房内进行；技能考核在配备有

相关设备和业务软件、模拟邮政营业业务的场所进行。



6

2 基本要求

2.1 职业道德

2.1.1 职业道德基本知识

2.1.2 职业守则

（1）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2）遵纪守法，严守秘密。

（3）诚实守信，礼貌待人。

（4）尊重客户，热情服务。

（5）团结协作，顾全大局。

（6）精通业务，保证质量。

2.2 基础知识

2.2.1 邮政业务基础知识

（1）邮政通信概述。

（2）邮政渠道基础管理。

（3）邮政服务规范与营销方法。

2.2.2 安全基础知识

（1）信息安全知识。

（2）设备及操作安全知识。

（3）场地环境安全知识。

2.2.3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相关知识。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知识。

（3）《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相关知识。

（4）《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知识。



7

3 工作要求

本标准对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的技能

要求和相关知识要求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的要求。

3.1 五级/初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

客

户

服

务

1.1 业

务咨询

1.1.1 能向客户介绍国内业务种类及使用方

法

1.1.2 能解答客户国内业务的用邮咨询

1.1.1 邮政营业服务规范的相关

要求

1.1.2 邮政国内业务种类及使用

方法

1.2 业

务受理

1.2.1 能验视国内邮件的准寄、禁限寄范围，

确定适合邮寄的邮件种类

1.2.2 能验视国内邮件规格标准、封装、封面

书写等规格要求

1.2.3 能指导客户办理在线预约下单

1.2.1 国内邮件准寄、禁限寄规定

1.2.2 国内邮件重量尺寸、封装、

书写等规格要求

1.2.3 在线平台操作规定

2 .

业

务

办

理

2.1 办

理国内普

邮业务

2.1.1 能办理国内信函、明信片、印刷品等函

件的收寄

2.1.2 能办理国内普通包裹、快递包裹等包裹

的收寄

2.1.1 国内函件的基本规定及收

寄流程

2.1.2 国内包裹的基本规定及收

寄流程

2.2 办

理国际及

台港澳业

务

2.2.1 能办理国际及台港澳平常信函的收寄

2.2.2 能办理国际及台港澳平常印刷品的收

寄

2.2.3 能办理国际及台港澳平常小包的收寄

2.2.1 国际及台港澳平常函件的

基本规定

2.2.2 国际及台港澳平常函件收

寄流程

2.3 办

理特快专

递业务

2.3.1 能办理国内文件型标准快递的收寄

2.3.2 能办理国内物品型标准快递的收寄

2.3.1 国内标准快递的基本规定

2.3.2 国内标准快递收寄流程

2.4 办

理汇兑、

报刊及代

办业务

2.4.1 能办理便民汇款的收汇和兑付

2.4.2 能办理邮发报刊的窗口收订

2.4.3 能办理代收费等代办业务

2.4.1 便民汇款的收汇、兑付规定

及处理流程

2.4.2 报刊收订业务基本规定及

处理流程

2.4.3 代办业务基本规定及处理

流程

3 .

特

殊

处

理

3.1 邮

件封发

3.1.1 能对收寄邮件进行封发处理

3.1.2 能对当日封发邮件进行撤销、更改处理

3.1.1 邮件封发容器的使用规定

3.1.2 邮件封发规定及处理流程

3.2 邮

件查改、

查询

3.2.1 能办理邮件的查改

3.2.2 能办理函件、包裹的查询

3.2.1 邮件查改、查询处理的相关

规定

3.2.2 邮件查改、查询的处理手续

4 .

日

4.1 结

算缴款

4.1.1 能进行个人日终结算、缴款处理

4.1.2 能进行个人对账处理

4.1.1 日终结算的基本规定

4.1.2 账实核对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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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终

处

理

4.2 交

接处理

4.2.1 能进行邮件的平衡合拢

4.2.2 能进行移存邮件、票券及营业款的交接

和入库

4.2.3 能填写交接登记表

4.2.1 网点日终处理的基本规定

4.2.2 营业日终处理的操作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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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四级/中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

客

户

服

务

1.1 业

务咨询

1.1.1 能向客户介绍国际业务种类及使用方法

1.1.2 能解答客户国际业务的用邮咨询

1.1.1 邮政国际业务的种类及使

用方法

1.1.2 邮政业务产品推介方法及

技巧

1.2 受

理业务

1.2.1 能验视国际邮件的准寄、禁限寄范围

1.2.2 能验视国际邮件规格标准、封面书写等规

格要求

1.2.1 国际邮件准寄、禁限寄规

定

1.2.2 国际邮件重量尺寸、封装、

书写等规格要求

2 .

业

务

办

理

2.1 办

理国内普

邮业务

2.1.1 能办理国内盲人读物、附回执邮件、保

价包裹的收寄

2.1.2 能处理信箱开出的不合规格邮件

2.1.1 国内邮件的基本规定及收

寄流程

2.1.2 箱开不合规格邮件的处理

2.2 办

理国际及

台港澳业

务

2.2.1 能办理国际及台港澳挂号信函的收寄

2.2.2 能办理国际及台港澳挂号印刷品的收寄

2.2.3 能办理国际及台港澳挂号小包的收寄

2.2.1 国际及台港澳给据函件的

基本规定

2.2.2 国际及台港澳给据函件收

寄流程

2.3 办

理特快专

递业务

2.3.1 能收寄国际及台港澳特快专递邮件

2.3.2 能办理国内标准快递邮件查询业务

2.3.1 国际及台港澳特快专递邮

件的基本规定及收寄流程

2.3.2 国内标快邮件的查询流程

2.4 办

理报刊、

代办业务

2.4.1 能办理报刊的窗口改址、退订业务

2.4.2 能办理警邮、税邮、票务等代办业务

2.4.1 报刊收订特殊处理的规定

及处理流程

2.4.2 代办业务基本规定及处理

流程

3 .

特

殊

处

理

3.1 邮

件封发

3.1.1 能办理路单处理

3.1.2 能办理趟车出口

3.1.3 能办理封发信息查询

3.1.1 封发邮件相关规定

3.1.2 路单处理要求

3.2 窗

投处理

3.2.1 能办理窗投邮件的录入

3.2.2 能办理窗投邮件的销号

3.2.3 能办理窗投邮件的转退

3.2.1 窗投邮件录入要求

3.2.2 窗投邮件销号要求

3.2.3 窗投邮件转退要求

4 .

日

终

处

理

4.1 结

算缴款

4.1.1 能办理网点的结算缴款

4.1.2 能进行网点对账处理

4.1.1 网点结算缴款的相关规定

4.1.2 网点对账处理的相关规定

4.2 交

接处理

4.2.1 能办理邮政专用品的交接、保管

4.2.2 能进行邮政专用品的平衡合拢

4.2.1 邮政专用品的管理规定

4.2.2 平衡合拢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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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三级/高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

客

户

服

务

1.1 业

务咨询

1.1.1 能对班前准备、客户意见簿进行检查处

理

1.1.2 能向客户推介邮政业务产品

1.1.1 班前检查及客户意见簿处

理的相关要求

1.1.2 邮政业务产品推介方法及

问题处理要求

1.2 受

理业务

1.2.1 能区分物品类型验视邮件内件

1.2.2 能处理验视过程中发现的禁限寄物品

1.2.1 邮件验视方法

1.2.2 邮件禁限寄规定

2 .

业

务

办

理

2.1 办

理国内普

邮业务

2.1.1 能办理保价信函、贴票包裹的收寄

2.1.2 能处理不合规格和违章夹寄的邮件

2.1.3 能办理寄件人总付邮费邮件的收寄

2.1.1 保价信函、贴票包裹收寄

规定

2.1.2 不合规格和违章夹寄邮件

的处理规定

2.1.3 寄件人总付邮费邮件的相

关规定

2.2 办

理国际及

台港澳业

务

2.2.1 能办理国际及台港澳盲人邮件、附回执邮

件的收寄

2.2.2 能办理国际及台港澳普通包裹的收寄

2.2.1 国际及台港澳给据函件的

基本规定及收寄流程

2.2.2 国际及台港澳包裹的基本

规定及收寄流程

2.3 办

理特快专

递业务

2.3.1 能办理台湾快件的收寄

2.3.2 能办理国际及台港澳特快专递的查询

2.3.1 台湾快件的基本规定及收

寄流程

2.3.2 国际及台港澳特快专递业

务的查询方法

2.4 办

理报刊、

代办业务

2.4.1 能办理大宗客户报刊收订业务

2.4.2 能办理代办业务的撤销、修改等特殊处理

2.4.1 大宗收订相关规定及处理

流程

2.4.2 代办业务的相关规定

3 .

特

殊

处

理

3.1 邮

件撤回更

改

3.1.1 能办理函件、包裹的撤回

3.1.2 能办理函件、包裹的改址

3.1.1 函件、包裹撤回相关规定

3.1.2 函件、包裹改址相关规定

3.2 验

单处理

3.2.1 能办理出口验单的缮发

3.2.2 能办理进口验单的答复

3.2.1 出口验单处理相关规定

3.2.2 进口验单处理相关规定

4 .

日

终

处

理

4.1 结

算缴款

4.1.1 能办理网点邮资机日终处理

4.1.2 能办理存行单处理

4.1.1 邮资机日终处理的相关规

定

4.1.2 存行单处理的规定

4.2 业

务补录处

理

4.2.1 能办理函件业务补录

4.2.2 能办理包裹业务补录

4.2.3 能办理特快业务补录

4.2.4 能办理商品销售收入补录

4.2.1 函件补录相关规定

4.2.2 包裹补录相关规定

4.2.3 特快补录相关规定

4.2.4 商品补录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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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二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

客

户

服

务

1.1 业

务咨询

1.1.1 能解答客户的业务疑难问题

1.1.2 能解答客户的业务投诉及服务投诉问题

1.1.1 邮政业务服务规范

1.1.2 邮政业务操作规范

1.2 受

理业务

1.2.1 能处理收寄邮件验视过程中的疑难问

题

1.2.2 能办理业务投诉、服务投诉的内部手续

1.2.1 邮件验视规定及处理

1.2.2 邮政业务投诉处理规定

2 .

业

务

办

理

2.1 办

理国内普

邮业务

2.1.1 能办理收件人总付邮费邮件的收寄

2.1.2 能检查网点收寄邮件的处理质量

2.1.1 收件人总付邮费邮件的收

寄规定

2.1.2 网点收寄邮件的处理质

量要求

2.2 办

理国际及

台港澳业

务

2.2.1 能办理存局候领邮件的收寄

2.2.2 能办理保价包裹等邮件的收寄

2.2.1 国际及台港澳邮件的基本

规定

2.2.2 国际及台港澳邮件的收寄

流程

2.3 办

理特快专

递业务

2.3.1 能办理承诺服务业务的收寄

2.3.2 能办理承诺服务业务、台湾快件等邮件

查询

2.3.1 承诺服务业务、台湾快件

的基本规定及收寄流程

2.3.2 承诺服务业务、台湾快件

等邮件查询方法

2.4 组

织业务活

动

2.4.1 能制定班组办理报刊收订等业务作业计

划，并组织实施

2.4.2 能制定班组办理代理、代办业务作业计

划，并组织实施

2.4.1 报刊业务的组织管理知识

2.4.2 代理、代办业务的组织管

理知识

3 .

特

殊

处

理

3.1 客

户维护

3.1.1 能办理协议客户的注册申报

3.1.2 能办理协议客户的账务结算

3.1.1 协议客户注册申报流程

3.1.2 协议客户的账务结算

3.2 赔

偿处理

3.2.1 能办理国内邮件的赔偿

3.2.2 能办理国际及台港澳邮件的补偿

3.2.1 国内邮件赔偿处理规定

3.2.2 国际及台港澳邮件补偿处

理规定

4 .

日

终

处

理

4.1 班

组检查

4.1.1 能拟订班组管理相关的实施细则并进行

班组检查

4.1.2 能建立班组管理资料

4.1.1 邮政营业班组管理实施细

则拟定要求

4.1.2 邮政营业班组管理标准

4.2 账

务处理

4.2.1 能办理业务产品调账申请

4.2.2 能办理科目调账申请

4.2.1 网点业务产品调账相关规

定

4.2.2 网点科目调账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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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一级/高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

客

户

服

务

1.1 业

务咨询

1.1.1 能优化咨询服务流程

1.1.2 能拟订服务方案

1.1.1 邮政营业咨询服务要求

1.1.2 邮政营业服务规范优化要

求

1.2 受

理业务

1.2.1 能拟订窗口收寄作业流程

1.2.2 能拟订邮筒（箱）收寄作业流程

1.2.3 能拟订流动收寄作业流程

1.2.4 能拟订上门收寄等作业流程

1.2.1 窗口收寄作业组织及管理

规范

1.2.2 邮筒（箱）收寄作业组织

及管理规范

1.2.3 流动收寄作业组织及管理

规范

1.2.4 上门收寄作业组织及管理

规范

2 .

业

务

办

理

2.1 办

理国内普

邮业务

2.1.1 能办理无着邮件的寄送

2.1.2 能办理化工产品的收寄

2.1.1 无着邮件的范围及寄送处

理规定

2.1.2 化工产品收寄处理要求

2.2 办

理国际及

台港澳业

务

2.2.1 能处理出口欠资邮件

2.2.2 能办理退还、补收邮费等业务

2.2.1 国际及台港澳进、出口欠

资邮件的处理规定

2.2.2 国际及台港澳退还、补收

邮费相关规定

2.3 办

理特快专

递业务

2.3.1 能办理国内特快专递邮件撤单、改址等

特殊处理

2.3.2 能办理国际特快专递邮件撤单、改址等

特殊处理

2.3.1 国内特快专递特殊处理的

相关规定

2.3.2 国际特快专递特殊处理的

相关规定

2.4 处

理疑难问

题

2.4.1 能处理函件类业务疑难问题

2.4.2 能处理包裹类业务疑难问题

2.4.3 能处理特快类业务疑难问题

2.4.4 能处理代办类业务疑难问题

2.4.1 函件类业务疑难问题处理

相关规定

2.4.2 包裹类业务疑难问题处理

相关规定

2.4.3 特快类业务疑难问题处理

相关规定

2.4.4 代办类业务疑难问题处理

相关规定

3 .

日

终

处

理

3.1 渠

道运营管

理

3.1.1 能对营业网点新增进行维护

3.1.2 能对营业网点撤销进行维护

3.1.3 能对营业网点迁址进行维护

3.1.4 能对营业网点信息变更进行维护

3.1.5 能对营业网点停限办进行维护

3.1.1 实体渠道管理规定

3.1.2 邮政营业网点设置规定

3.1.3 营业网点服务设施与环境

规定

3.1.4 邮政营业网点现场管理相

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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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4 .

业

务

创

新

和

指

导

4.1 业

务创新

4.1.1 能创新营业服务举措

4.1.2 能创新营业业务处理流程

4.1.3 能创新营业管理工作法

4.1.1 邮政营业服务规范

4.1.2 邮政营业操作规范

4.1.3 邮政营业管理规范

4.2 业

务指导

4.2.1 能制定培训计划、大纲和教案

4.2.2 能开发适应生产需要的业务教材、教学

视频等

4.2.3 能组织业务知识和操作技能的培训

4.2.1 培训方法和技巧

4.2.2 培训教材、视频开发方法

和技巧

4.2.3 教学组织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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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权重表

4.1 理论知识权重表

项目 技能等级

五级/

初级工

(%)

四级/

中级工

(%)

三级/

高级工

(%)

二级/

技师

（%）

一级/

高级技师

（%）

基本

要求

职业道德 5 5 5 5 5

基础知识 40 35 30 28 28

相关

知识

要求

客户服务 5 5 4 4 4

业务办理 42 47 48 49 42

特殊处理 4 4 7 7 —

日终处理 4 4 6 7 6

业务创新和指导 — — — — 1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4.2 技能要求权重表

项目 技能等级

五级/

初级工

(%)

四级/

中级工

(%)

三级/

高级工

(%)

二级/

技师

（%）

一级/

高级技师

（%）

技

能

要

求

客户服务 12 12 10 10 10

业务办理 68 65 65 55 50

特殊处理 10 13 15 18 —

日终处理 10 10 10 17 10

业务创新和指导 — — — — 3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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